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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、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

（一）本院蔣委員萬安，鑒於近日因公共運輸工具之博愛座，發生多起

乘客間的衝突事件，引發各界對於「博愛座」是否廢除之討論。

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近來發生多起乘客間因公共運輸工具之博愛座搭乘問題，發生衝突，引發社會各界對博愛

座是否更名或廢除之討論聲浪。搭乘或利用大眾交通運輸工具的多為年輕族群（學生）及

中老年人士，對博愛座之需求與理解，常因認知上之落差迭生口角衝突，使得博愛座原始

設置美意落空。 

二、是否設置博愛座容有討論之餘地，然依我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第 53 條第 1 項：「運輸

營運者應於所服務之路線、航線或區域內，規劃適當路線、航線、班次、客車（機船）廂

（艙），提供無障礙運輸服務」及同法第 3 項規定：「大眾運輸工具應規劃設置便於各類

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無障礙設施及設備。未提供對號座之大眾運輸工具應設置供身心

障礙者及老弱婦孺優先乘坐之博愛座，其比率不低於總座位數百分之十五，座位應設於鄰

近車門、艙門或出入口處，至車門、艙門或出入口間之地板應平坦無障礙，並視需要標示

或播放提醒禮讓座位之警語」規範運輸營運者應提供無障礙運輸服務，大眾運輸工具應規

劃設置無障礙設施及設備，對於大眾運輸工具應設置供身心障礙者及老弱婦孺優先乘坐之

「博愛座」之名稱是否應繼續沿用？使用規範、認定老弱婦孺之標準為何？容有討論空間

，並公告週知社會大眾之必要。 

三、本席建請行政院研議並參考國外的規定與做法，聽取各界意見以決定公共運輸交通工具關

於「博愛座」之名稱是否繼續沿用；並採取鼓勵但不強制之方式，促使民眾自發讓坐，才

能保障真正有使用需求乘客，杜絕類似的爭議再度發生。 

（二）本院顏委員寬恒，針對交通部所屬公路總局所轄已經開闢的省道

，但還沒有辦理徵收補償的私人土地共 1 萬 8,189 筆，面積 548 公

頃，如此多之私人土地被政府佔用，都沒有辦理補償，政府僅一

句沒錢、雙手一攤就完事，如此對所有權人不公平。政府手上握

有權力和資源，實應運用靈活之方法來解決問題，或採逐年編列

補償金預算，或採以地易地或容積獎勵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一般百姓如果佔用了政府的國有地、房舍，政府會追償土地補償金，並要求拆屋還地、騰


